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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及其民族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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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马克思的历史法学派批判,其实质是基于启蒙自由主义展开的保守主义及封建主义批判,
这一批判延伸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包含着值得挖掘的民族论域。 马克思特别揭示了历史法学派的怀

疑论与相对主义,历史法学派对历史进步观及其现实历史的非理性态度,及其对历史的轻率,既有认识论

上的怀疑论,也有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的可知论及其历史进步论。 历

史法学派的兴起表明浪漫主义的民族意识已与国家法结合在一起,但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其拒斥

某种起源性及前现代的族群集聚及其狭隘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又伴随着民族的阶级

化理解,并为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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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马克思从法学转向哲学的过程,最初就是通

过甘斯及其青年黑格尔派突破萨维尼里及其历史法

学派(或“历史学派”)进而又转向并扬弃黑格尔的过

程。 此后,在通过费尔巴哈扬弃黑格尔的过程中,青
年马克思还持续批判了历史法学派。 在《莱茵报》时

期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 1 篇)中,马克

思即明确批判了历史法学派。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法

学派是将本来陈腐的东西披上了时代的华服,于国家

及民族无益。 “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

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

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

的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

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

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 ① 而《法的

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的主题还是对历史法学派

及其浪漫主义的批判。 此后———如本文所析———由

历史法学派批判展开的对保守主义及其封建主义的

批判,还延续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贯穿于马克思

思想全过程。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法学派批判,
及其体现的对浪漫主义传统及其保守主义本质的批

判,也是对某种实际存在于德国思想界的狭隘民族主

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前展开的

历史法学派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明马克思基本认同

黑格尔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并接受其国家民族概念,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先行洞悉到黑格尔国家哲学的保

守主义性质及其对德国封建主义的辩护立场。 保守

主义与封建主义,是马克思对当时德国民族性的基本

定位。 马克思还揭示了历史法学派的怀疑论与相对

主义方法论,历史法学派对历史进步观及其现实历史

的否定,既巩固了保守主义,也发展出一种非理性的

和轻率的历史观,并实际上导向虚无主义。 在马克思

看来,历史法学派代表着浪漫主义中的保守主义的和

反动的维度,马克思避开历史法学派的“民族法学”,
而是(连同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一起)使民族概念

发展为政治性下的国家民族概念。 马克思对历史法

学派的批判抑制了族群性的民族自觉,但激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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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民族,则为 19 世纪中叶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了一定

的理论准备。
关于本文选题,这里需作一交待。 应当说国内外

学界(特别是国内学界)尚没有清晰地把青年马克思

有关历史法学派批判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史

展开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流,习惯于将马克

思历史法学派批判摒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之外。
以科尔纽为例,其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最为全面且出

色,但其并没有真正重视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

判。 其《马克思恩格斯传》一般性地描述了马克思大

学时代有关历史法学派的学习历程,分析了历史法学

派有关自然法的自觉批判及其罗马法意识对青年马

克思的影响,也认为马克思延续了甘斯的思想,关注

到历史法学派的浪漫主义及其理想主义气质。 科尔

纽虽承认萨维尼对马克思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影响①,
且明确指出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从启蒙主义转向浪漫

主义,随后又转向黑格尔主义” ②,但在具体分析马克

思的历史法学派批判时,科尔纽还是绕开了浪漫主

义。 科尔纽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

浪漫主义已特别表现为历史法学派,因而对马克思历

史法学派批判思想的把握,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有关

浪漫主义批判中去,尤其没有足够地伸展到民族论域

中。 此后,某些研究者又把问题推向另一个极端,即
将历史法学派直接纳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形

成,进而模糊掉了历史法学派与马克思成熟学说的原

则区别。 如诺曼·莱文在其著作《德国历史法学派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中,即认为历史法学派已经包

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③ 莱文的说法有一定启

发,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某些方面,比如占有权、财产权

等,的确是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甚至于酵

素,“甚至正当共产主义开始侵扰资产阶级欧洲的良

知时,马克思本人仍旧对旧有的学识、特别是体现在

民法中的学识魂牵梦萦”。
 

④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从
历史法学派到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到黑格尔国家法哲

学批判,到因物质利益难题而回到市民社会批判或政

治经济学批判,再到唯物史观的自觉建构及其历史唯

物主义的形成,其间经历了若干具有内容转变性质的

理论环节,因此历史法学派不可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

的非反思的“要素”或“因素”。 如果不能深入理解马

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也就难以真正把握历史唯

物主义。
就国内研究而言,有关青年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

批判,仅是近些年来才开始,成果不多。 若干学者(主

要是若干青年学者)在这一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

索。⑤ 本人在《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思想的一次拓

展与转变———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⑥一文中,分析了马克思何以在保守主义的主要

方面将历史法学派批判延伸到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

判。 本文则是马克思历史法学派批判中有关民族论

域的专题探讨。

一、 对所谓“启蒙思想”及其

保守主义本质的批判

　 　 从一定意义上说,青年马克思并非在话语上反对

浪漫主义。 虽然浪漫主义所讲的“浪漫”,有别于启蒙

思想所讲的个人及其意志自由,人们仍希望将青年马

克思思想与浪漫主义、进而与启蒙思想非反思地关联

在一起。 但当历史法学派将保守主义打扮成“启蒙思

想”,并使之成为当时浪漫主义的主流话语时,马克思

则将批判的对象直指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本质,并特

别提出了“启蒙思想”的滥用问题。 这是在《莱茵报》
时期马克思批判历史法学派时即特别呈现、并需要甄

别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

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

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

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

来,晒干,并且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

库房中。 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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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

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

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

滥调。”①这里,马克思痛批自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胡

果,胡果可以前溯至康德,但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胡
果继承的并不是康德的启蒙思想,而是德国的保守主

义传统,后者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启蒙思想”。 马克

思对胡果之前溯于康德的德国启蒙思想提出了明确

的批评与区分,也由此清晰地定位了胡果历史法学派

的论域。 “要能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

的德国理论,那末,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

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②这个“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

论”的鲜明标签就是保守主义。
马克思痛批胡果滥用了“启蒙思想”,并揭批“这

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但不能误认为青

年马克思拒绝了启蒙思想传统。 尽管马克思本人在

形成新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超越了法

国启蒙思想(旧唯物主义之一种),但《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仍然特别推崇法国启蒙思想,并因此批判并区

分于德国浪漫主义。③ 与此相关,青年马克思对胡果

的所谓启蒙思想的批判,也不能理解为马克思不同意

康德的启蒙思想,而是不同意胡果通过自然主义前溯

所定位的康德启蒙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胡果通过自

然法所创造出来的德国理论,不过是法国旧制度的复

辟。 在这里,马克思直接批判了当时历史法学派的理

论谱系。 历史法学派存在着一种从萨维尼至胡果,前
溯至费希特,再前溯至康德的思想路径。 不过,在马

克思看来,无论由胡果是否可以前溯至费希特,但由

胡果前溯至康德是行不通的。 人们可能会问:从胡果

乃至于费希特再前溯的人物应该是谁呢? 马克思并

没有明言,通过理论史的追溯可以探知,此人正是赫

尔德。
马克思当然不同意将胡果及其历史法学派定义

为启蒙思想。 胡果及其历史法学派可以看成是德国

浪漫主义的结果,是延续赫尔德浪漫主义传统的果

实,但同时也是一个糟糕的果实,因为胡果及其历史

法学派恰恰反映了法国启蒙所导致的分崩离析及其

颓废腐败,在他们抵制启蒙自由主义的同时,自己却

又不得不接受“庸俗的怀疑论”,并表现为“放荡者的

十足的轻佻”。④ 相对于法国“高谈阔论的自由主义

者”,历史法学派不过是 “卑躬屈节的历史的德国

人”。⑤马克思显然不同意历史法学派对启蒙自由主

义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依然认同启蒙自

由主义。 这里,马克思实是拿另一位法学老师即基进

(radical)自由主义者甘斯的思想来批评萨维尼的保

守主义。 “反历史的幻觉、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

构” ⑥,这一批判也直指萨维尼。 马克思并不经常指

名道姓地批判其老师萨维尼,但是,在《法的历史学派

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不得不断言,萨维尼(不久前

刚获任普鲁士立法大臣)作为“胡果的继承者”,根本

就没有能力成为“当代的立法者”。⑦

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派被马克思定位为保守主

义者,似乎不是特别恰当。 萨维尼认为当时的德意志

尚没有内在地生长出像罗马法那样的法典来,因此强

调稳步推进德意志的法制建设,即强调发掘德意志法

律中的罗马法因素。 萨维尼既不如雷布格那样“复古

与倒退”,也不如蒂鲍那样“盲目和激进”,其自我定

位则是“中庸”。 埃特加·鲍威尔在《莱茵报》发表了

一篇文章,即题为《中庸》,那篇文章表明埃特加·鲍

威尔是同情萨维尼的。 马克思则直接批评过埃特

加·鲍威尔的《中庸》,表明他并不认同所谓萨维尼的

“中庸”定位。 在马克思看来,萨维尼就是保守主义

者。 马克思此时早已放弃构造法的形而上学体

系———不过这一工作本身也是对德意志现实的不满

的表明,当萨维尼力图通过罗马法而规范德意志的民

族法学时,在马克思看来,封建君主制的德意志根本

就不具有法的普遍化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最初相信,
可以建构一套法的形而上学,以实现罗马法的普遍

化———这也算是萨维尼的初衷。 但马克思很快放弃

了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努力,转而将矛头对准了萨维

尼,而且可说是“旧账重提”。 在萨维尼的《论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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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238 页。 注意,马克思说“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历史法学派,这是一个洞见,马克思

洞察到了历史法学派与浪漫派的关系。 从理论史而言,历史法学派是在晚期浪漫派终结于 19 世纪 30 年代时出现的,因而实际上延续了浪漫

派的命运。
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01、101、103、105、105 页。

 

马克思从大学时期开始即展开对浪漫主义的自觉批判,并且已经将胡果及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作为批判的对象。 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法理学的当代使命》发表近 30 年后,马克思撰文予以

批判,本身就表明其对萨维尼为旧制度进行辩护的批

判态度,也显示当时其本人正偏向一种更基进的

(radical)立场,而不是黑格尔主义。 这里,马克思讲

“思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意指甘斯将自己的

自由主义施加给黑格尔国家法哲学。 这个说法,也表

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甘斯的问题,其并没有朝甘斯的

方向走多远;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则自觉地

诉诸于革命思想从而对黑格尔及甘斯发起批判。
马克思在给其父亲的信(1837 年)分析其学习萨

维尼《论占有》时讲过一段话:“我后来也在冯·萨维

尼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中发现那种错误,区别

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找到某学说在

(制定的)
 

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实体规定是

‘罗马人认定与这样规定的概念相联系的成文内容的

学说’,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表述的必要结构,而实体

是这些表述的必要性质。 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和

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

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
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①这表明马克思仅

仅是从理论上如此这般的要求来区分形式与内容的

关系。 因此,如果罗马法的普遍性被接受并且被确

定,那么罗马法的必要性质,指的就是罗马法之得以

实现的条件,实际上也是德国现实不可能具有的必要

性质。 问题是,一旦将实体与形式分开,就不可能得

到“实在的形式”,即不可能获得具体的说明。 不过,
总的说来,当时马克思的这一判断,表明其并没有真

正深入到萨维尼法哲学的内涵中去,似更没有领会到

如何从占有中区分出占有与所有的区分。 占有与所

有的区分,是蒲鲁东《论所有权》 (1840 年)之后才带

进并推动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进而影响到青年马

克思。
保守主义是青年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马克思还在延续对

历史法学派保守主义的批判。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

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

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
把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像以色

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

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的历

史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的德国的历史。”②马克思暗

示,历史法学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为历史法学派想象的

历史,并不真正是人的过去的历史。 在马克思的信念

中,过去的历史本质上是人之受限的和受奴役的历

史,并非如历史法学派及其浪漫主义所想象的浪漫的

精神史。 在此,对人的受限和受奴役的人的过去史的

承认,正是为了摆脱人的受限及其奴役转而追求自由

与进步的现代史。 马克思显然不同意历史法学派所

讲的自由。 “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

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自

由的历史。 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

找,那末我们的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

呢?” ③区别于历史法学派在历史进步观上的反动,马
克思表达了对于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 当然,马克思

历史进步观的真正确立,主要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之后所建构的唯物史观中实现的,但马克思对历史

法学派保守主义性质的批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

史环节。
马克思之批判历史法学派,一开始应是受甘斯影

响的结果,马克思由此接受黑格尔国家哲学也有一定

的合理性甚至于“顺理成章”。 然而,马克思很快发

现,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延续历史法学派

的保守主义,随之马克思即着手批判黑格尔国家哲

学,并接受革命政治及其洗礼。
从法学理论的演进上看,历史法学派对于促进罗

马法与各民族传统的融合、吸取习惯法,推进法学体

系的现代化,并形成公序良俗的现代法伦理观发挥了

重大作用。④ 在一定意义上,青年马克思大尺度的批

判,可能不容易看到历史法学派在现代陆欧法学建构

中的积极作用。 现代法学也大多肯定历史法学派尤

其是维萨尼的贡献,并且因此对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

的批判多有抱怨,似乎形成了一道马克思主义法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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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法学的分水岭,积怨甚深,甚至于连马克思

主义法学传统似乎也不愿多提“旧账”。 似乎是马克

思的批判拉低了历史法学派在法学史上的地位。 与

此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其意义也超

过了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这也掩盖了历史法学派批

判的思想效应。 不过,如果承认现代法体系仍在完

善,并且始终存在着超越人性及其政治国家的有限

性,那么,现代法学就有理由汲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批判性资源,并肯定马克思历史法学派批判的意义。
至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传统,还是应当肯定和承继马

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

二、 对怀疑论及其相对主义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特别致力于展开对怀疑论及相对主

义的批判(其博士论文的重要主题即怀疑论及相对主

义批判),笃定启蒙思想的青年马克思同时也是历史

可知论者的马克思,尤其不希望其思想受到怀疑论及

相对主义的困扰,因而当其面对迟疑不决、徘徊不前

的历史法学派时,马克思立即将之与怀疑论和相对主

义关联起来。
依照马克思的分析,胡果及其历史法学派的非理

性态度以及对历史的轻率,既有认识论上的怀疑论,
也有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 胡果称自己是“康德哲学

的爱子”,肯定康德的怀疑论。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
正是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也曲解了康德的怀

疑论。 自笛卡尔以来,怀疑论即隶属于批判的和理性

主义的传统,但胡果的做法,是将不合理性直接赋予

实证事物,尤其赋予人的活动领域,从而,非理性的历

史观反过来充当了这一轻率方法的前提,批判的被定

义为理性的,而怀疑的则被看成是非理性的。 由于批

判与实证之间的对立,实证也被看成是非批判的,并
从属于甚至等同于怀疑的和非理性的方法。 “胡果的

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

批判的。”①在胡果那里,实证方法不过是对一些历史

材料的简单套用,而实证应有的积极的和进步的意义

反倒被抽掉了。 胡果轻率地赋予实证的事物以不合

理性的解释,进而把所有制、国家制度以及婚姻,都看

成是属于这种不能得到理性论证的实证制度,这种

“坦率天真、不怕做出任何结论的方法” ②,不过是以

怀疑主义来判断和否定现实的事物,其背后还是陈腐

与虚幻的历史观。 “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

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

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

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

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

点。” ③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在胡果看似理性化论证的

背后,正是某种受神秘主义支配的浪漫主义,只有去

掉这样的神秘主义,才能真正把握赫尔德那种蕴含着

民族个性及其民族多样性的浪漫主义精神,而要摆脱

神秘主义,必须坚持社会历史的可知论。 此时马克思

虽然尚未明确提出唯物史观,但相应的历史可知论意

识已经形成。
马克思批判了胡果及其历史法学派的相对主义

价值观。 胡果因其怀疑论,及其对实证的滥用,直接

走向了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 胡果的怀疑论,并非康

德的理性怀疑(康德式的怀疑导向对道德律令及其内

在信仰的持续的确证与肯定),而是相对主义。 “胡果

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 否认存在事物合乎理性的

18 世纪怀疑论,在胡果那里则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

的怀疑论。 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时代,他在实证的事

物中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

了在合乎理性的事物中不再看到实证的事物。” ④ 在

马克思看来,胡果不加区别、不分轻重地随意引用诸

如中世纪宗教及近代思想人物,以及各国家及民族的

历史材料,正是为了抹掉历史差异,抹掉各民族在发

展上的差别,从而导向一种否定历史进步的相对主义

价值观。 如此种种,在马克思看来,与 18 世纪的其他

启蒙者的情形一样,恰恰是“抛开一切理性的和道德

的束缚,借腐朽和颓废作乐并在总崩溃的驱使下走向

灭亡”。⑤因此,相对主义必然有其后果与代价。
在马克思看来,胡果及其历史法学派的问题不仅

在于对现实的非理性态度,不仅在于历史观上的怀疑

论与相对主义,还在于以过去的无耻为当下的无耻行

为辩护,并人为地制造历史,实际上导向历史虚无

主义。
马克思很少直接批判赫尔德,但其历史法学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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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已经包含着对赫尔德怀疑论及相对主义的批判。
在当时的欧洲,怀疑论与相对主义的历史人物,主要

说来是休谟与卢梭,他们怀疑进步观,肯定自然状态

说,并在赫尔德及其德国浪漫主义中获得反响。 休谟

并未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但卢梭则是青年马克思

一度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相对主义

的批判对象,并不包括康德,马克思对胡果的批判,也
不能延及康德(至于马克思对于康德先验主义的批

判,则是另一回事情)。 青年马克思自觉地将胡果与

康德且将康德与浪漫主义区分开来,实是要发扬康德

传统。 康德的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发生在“自在之

物”领域,发生在主体心内世界即上帝存在、灵魂自由

及意志自由领域,而不是现象界或知性世界,康德也

没有将现象界或知性世界的理性法则直接引入主体

心内世界及其价值世界。 在认识论甚至于在政治观

方面,康德部分地接受休谟与卢梭,但康德并不接受

保守主义;相反,康德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强化历史进

步论。 这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积极影响。 马克思拒

绝从胡果前溯至康德,拒绝浪漫主义,肯定法国启蒙

思想,也发扬了康德的历史进步论,事实上正是通过

法国启蒙思想以及康德,青年马克思将自己与浪漫主

义区别开来。
历史可知论乃法国启蒙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笃

信可知论的青年马克思秉持法国启蒙思想,并以此对

抗当时德国的保守主义。 虽然当时的社会文化领域

充斥着怀疑论与不可知论,但对青年马克思而言,社
会作为行动的和实践的领域,必然是可知的,对社会

的认识与社会的改造是连续和贯通的。 在青年马克

思看来,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人作为主体认识并改变可

知世界的结果。
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上,超越不可知论至关重要。

应当说,当时的社会哲学传统尚不可能摆脱不可知

论,且仍然陷于实证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马克

思称谢林及其浪漫主义等主张让哲学以及国家从属

于宗教的哲学家,为“实证哲学家”,马克思批判他们

借用宗教哲学语词为实际上的不可知论及其封建主

义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

论》一文中,马克思写道:“19 世纪的不肖子孙和现代

骑士们的为本世纪所毒化了的意识,不能了解那种本

身就不可知的东西,因为其中没有概念;这就是说,不
能了解内在的、本质的、一般的属性怎样通过外界的、
偶然的、个别的因素来同某些个人相联系,而同时却

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也就不成

为大家所共同的东西。 他们不懂得这一点,就只得乞

灵于奇迹和神秘。”①

在很大程度上,空想社会主义使国家乌托邦化,
也借用了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无形之中起到了为现

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辩护的作用。 圣西门、孔德以及

斯宾塞,无论其社会政治观点存在多大的差异,但均

陷入“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 ( agnosticism)这一概

念术语本身就是作为哲学“门外汉”的斯宾塞在定义

康德的认识论学说时生造出来的概念,这一概念迅速

传播,由此也把康德看成是实证主义以及社会进化论

的反对者,这也意味着历史法学派将胡果前溯至康德

的错谬,可能早就在坊间流传,保守主义也一直在扩

大自己的地盘,而青年马克思对康德与浪漫主义所做

的区分则越来越无足轻重。 然而,无论如何,就马克

思主义传统而言,正是因为马克思将康德与浪漫主义

传统区分开来,展开对怀疑论、相对主义及其保守主

义的批判,才开创了批判性的社会思想传统,从而巩

固了社会领域的可知论及其社会进步观。
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的怀疑论与相对主

义,不只具有方法论的内涵,还通向价值文化观念。
这当然不再是康德实践领域的不可知论,而是实践以

及精神文化领域的价值虚无主义,其中就包括民族虚

无主义。 马克思将胡果与康德区分开来,也就将康德

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展开的怀疑论与相对主义和历

史法学派之通向价值虚无主义的怀疑论与相对主义

区分开来。 从理论影响而言,胡果与维萨尼的怀疑论

与相对主义,呼应着谢林以及雅可比等人的价值虚无

主义论域。
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竟然是强调民

族意识的历史法学派的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法

学派的怀疑论及相对主义,直接通向其非理性的、是
非不分以及虚无的历史观。 历史法学派的怀疑论及

相对主义之拒绝历史进步观,单一的崇古意识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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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带来对现代性价值的排斥与否定。 除了逻辑

的和义理的辨析外,马克思在展开批判时,往往用一

个更大的框架定位其所批判的思想,进而展开话语分

析以及修辞上的鞭挞,很见成效。 当然,在马克思那

里,历史法学派的怀疑论及相对主义,本质上还是他

们的历史观上的保守主义及其封建主义。 与此同时

还是过于自负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意识。 胡果与萨

维尼强调德意志民族精神,本身是以自身民族为中

心,因而贬低、排斥甚至于否定其他欧洲民族的欧洲

中心主义。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既表现为对英法启蒙

思想的虚无化与排斥,也表现为不断加剧的排犹主

义,还表现为对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排斥。 这样的倾向

在 19 世纪下半叶持续加剧,并且推进到种族主义。
尼采的虚无主义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将历史法学派的

怀疑论与相对主义发挥到古典虚无主义之极致。 价

值虚无主义或现代虚无主义,正是欧洲多民族国家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面临的时代难题。 马克思通

过历史法学派批判所展开的对诸民族个性的肯定,竟
超前性地预知到欧洲民族主义的现代问题。 在这一

意义上,20 世纪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属于马克思

历史法学派批判所指向的狭隘民族主义范畴。 当然,
马克思历史法学派批判的理论基点,毕竟还只是启蒙

思想,无论是对浪漫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泛起,还是面

对现代民族主义的难题及其理论困局,这一批判资源

都是有限的。 真正能够回应浪漫主义及其民族主义

难题的资源,是唯物史观及其方法。

三、 民族议题及其延迟

民族主义乃浪漫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浪漫主

义有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它对平常人和平常

事物的兴趣,刺激了民间习俗、民间传说和民间音乐

的研究和复兴。 它的诉诸历史,指的是诉诸民间史,
是要装饰幻想出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完整的‘过去美

好时光’的故事。 作为一场文学运动,浪漫主义颂扬

民间语言、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作为一场哲学运动,
它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灵魂,以及内在的精神品

质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作为一场情感运

动,它往往把民族生活特色奉为神圣,鼓励民众的民

族崇拜。”①不过,在浪漫主义传统中,民族情感通常

并不像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民族主义那样激进。 施宾

格勒曾批评浪漫主义传统对整个 19 世纪历史的负面

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历史的科学描述被一种概

念损害了,这种概念来自浪漫主义,或至少受了浪漫

主义的一定影响———这是一种从心理热情的意义来

理解的‘民族’概念”。② 施宾格勒批评了民族主义,
但他也忽视了一个因素,在浪漫主义传统中,激进民

族主义本身是后起并显化出来的,而在显化为主流意

识形态之后,浪漫主义传统反倒成为次要的传统。 马

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有理由置于这一思想背景中进行把握。

赫尔德开创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但其民族议

题是逐渐打开的。 近代德国思想,经历了从浪漫主义

的民族意识到政治性的民族意识的转变,即“从 18 世

纪后期赫尔德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向

19 和 20 世纪众多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权力

导向的假定的转变”③,权力导向的民族主义,实质上

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排外的民族主义” ④,也是激进的

民族主义,但并不被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所待见。 赫尔

德本人的际遇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赫尔德在青年

时期即受到康德奚落。 在康德看来,赫尔德不过是一

位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康德则是一位世界主义

者。 赫尔德虽也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民族精神,但康德

显然不认为赫尔德能够理解世界主义。 此后,在德国

古典哲学传统中,赫尔德一直受到排斥乃至于无视。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域中,尚未展开的民族主义即已

成为浪漫主义的负资产。 尽管赫尔德在主导浪漫主

义及其狂飙运动方面功不可没,但其一直没有摆脱被

德国古典哲学的“污名化”。 黑格尔则在其著作中直

言不讳地批评赫尔德,针对的就是其浪漫主义及其民

族主义。
历史法学派,作为浪漫主义的延续,凸显了民族

议题。 马克思通过历史法学派批判展开的浪漫主义

批判,却没有马上释放出民族主义批判的效应,这一

效应是延迟出现的。 民族论域显然还是从属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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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及其保守主义语境,并未主题化,马克思的历史

法学派及其浪漫主义批判,也只是一般性而非专题性

地提及民族议题。 在学术意识中,与黑格尔的观点一

样,这类议题都属于前现代性质的问题,既未进入市

民社会范畴,也未进入国家范畴,而马克思对封建社

会的批判,虽然也可以延续或具体化为民族问题,但
青年马克思不愿意过多涉及民族议题:在政治意识层

面,保守主义(甚至于封建主义)性质显著的议题确不

为青年马克思所看重,民族显然属于这样的领域。 萨

维尼的历史法学派致力于将法制精神(人定法与自然

法的统一)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相结合,对于现代欧陆

确立符合自身民族及其国家实际的法律体系,产生了

重大影响。 但马克思的重点,还是法律体系的建立不

能局限于为封建主义及其落后的现实状况辩护。 正

因为如此,马克思由历史法学派批判展开的民族论

域,必然是一个次要的论域,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也并

不奇怪。
马克思力图突破当时德国的一系列迷障:浪漫主

义、保守主义、怀疑论与相对主义、启蒙思想以及民族

主义。 当时德国的思想情形,实际上是民族主义与前

述思想混杂在一起。 其中,与貌似前卫的启蒙思想的

混杂最为显著。 胡果诉诸于民族议题而表达其“启蒙

思想”,也符合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实情。 也正因为如

此,马克思将胡果与康德的启蒙思想区分开来,即揭

示出德国的浪漫主义何以本质上就是德国民族主义,
由此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便有了深远的历史合理性。
当时,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实际动因,但德国的民族主

义一开始还是通过世界主义的启蒙话语表现出来的,
而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表达方式则不受待见。 显然,
德国古典哲学即包含着遏制受民粹主义裹挟的民族

主义的理论意图。 康德批判了赫尔德式的民粹主义

的世界主义,并将启蒙与所谓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费

希特与黑格尔则扬弃启蒙传统,并进入国家民族及其

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自觉建构,在德国古典哲学主流

中,德国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的区分,以及对德国启

蒙思想的扬弃,见证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作为国家民族

的理论自觉;与之对应,浪漫主义及其族群性民族则

属于次要问题。

因此,由黑格尔民族精神到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

族群性的民族意识,实际上是某种倒退。 在马克思那

里,胡果及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乃是赫尔德及其浪漫

主义传统的表达形式,其核心问题是国族前提下族群

的起源性的集聚。 “历史学派以为,法的素材通过国

族的全部过往而被给定,而非通过任意所给定以至于

它只是偶然地这样或那样,它产生于国族本身及其内

在必然性的既定素材,并使它生机勃勃。”①历史法学

派并未否定国族,但强调追溯国族的族群起源(以及

宗教、语言、习俗等的起源)。 这显然是逆黑格尔之国

家法哲学而行。 黑格尔虽然沿用了赫尔德的民族精

神概念,但却赋予了其国家民族的精神内涵,黑格尔

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实质上是国家民族精神,是国家

民族决定性地扬弃族群的结果。
马克思通过揭示民族议题,从而批判胡果错误地

将其启蒙思想前溯至康德,但马克思很少提及赫尔

德。 在马克思那里,赫尔德及其浪漫主义虽然高于历

史法学派,但赫尔德本人并不在其理论论证范围中,
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有一处提到赫尔德,
其他著作很少提到。 黑格尔对赫尔德的明确否定,使
得青年马克思将赫尔德置于“哲学学术”之外,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亲近,则使马克思愈来愈自觉地远离民族

论域。 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对于康德、费希特以及黑

格尔的每一次接近,都意味着其对历史法学派及其民

族论域的一次远离。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展

出本质上超越传统民族性质的无产阶级及其人类解

放思想。
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历史法学派背后的民族问

题,而是对这类问题不以为然。 在马克思的理论意

识中,浪漫主义凸显的民族自觉是低于黑格尔的国

家民族精神(尽管后者也延续了前者的保守主义) ,
因而在历史法学派承续浪漫主义传统、凸显族群性

民族自觉时,马克思予以坚决批判并实际上抑制了

所谓族群性的民族自觉,并为即将展开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开辟道路。 与此同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

于,马克思由此展开的激进政治批判,凸显了政治性

的国家民族及其革命性质,随即马克思拒绝了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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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国家民族概念。 通过历史法学派而展开的对狭

隘民族观的批判,也成为马克思展开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民族概念的批判,也促成、

凸显了国家民族概念。 族群性民族话语的抑制与国

家民族概念的凸显之间的反向关系,正是当时德国民

族主义话语的真实表现。 但马克思决意展开族群性

民族与国家民族概念的双重批判。 马克思不希望在

浪漫主义传统中定位民族,而是希望自觉使之成为革

命话语。 “农民的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 “世界历史

性民族”“无产阶级民族”,这些概念显示出民族以及

国家民族的基进(radical)性质;一种以抑制的方式存

在于马克思历史法学派批判中的民族议题,终于随着

欧洲革命从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
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

乃是对族群性民族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的双重批判,但
马克思不是要由此导向否定族群性民族或者无政府

主义(无国家主义)。 马克思迅速从国家转入市民社

会批判,市民社会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有的社会形式,
国家范畴则存在着民族之复杂纠缠。 虽然这类纠缠,
连同宗教与艺术一类浪漫主义范畴,曾为学生时代的

马克思所纠缠,但其批判浪漫主义并毅然转向市民社

会以及一般的社会领域,则表明其弃绝了这类“国家”
范畴。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对族群性民族作为

社会实在的批判,也是与其对传统社会的批判关联在

一起,总的说来是其有关封建社会批判的表现形式。
对马克思而言,对族群性民族观的批判乃是其展开国

家民族观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先展开族群性民族批

判,进而展开国家批判,以族群性民族拒绝国家民族,
是青年马克思所不同意的,这也是其在展开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之前要展开历史法学派批判的理论用意。
不过,对历史法学派及其保守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使马克思把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 在国家民族之外,马克思仍然在思考不同人类

文化样态中族群性民族及其特征,在 19 世纪 60 年代

以后更是加强了对东方社会与民族复杂性的认识。
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直接表达了这一方面的关切,历
史法学派批判所延迟的民族论域,在人类学民族学研

究中得到了表达。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青年马克思

从历史法学派批判推进到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并不

意味着拒绝国家,接受无政府主义。 在当时,一批青

年黑格尔派人物或受其影响的人物,如切什考夫斯

基、施蒂纳、蒲鲁东、赫斯,以及激进主义者布朗基等,
迅速走向无政府主义。 但马克思很快便对无政府主

义予以批判,进而与左翼激进主义区别开来。① 马克

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将民

族带入更加复杂的现代论域,并逐渐显化。
1848 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成熟以及欧

洲革命及其“民族之春”,即民族主义成为现代主流性

社会政治思想之后,民族论域已不再是次要性的议

题,而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主要论域。 对浪漫主

义及其保守主义的彻底批判、民族的阶级分析,逐渐

推动形成民族主义运动,并带来两方面的实践历史效

应:其一,欧洲诸民族国家的独立,其政治性质是资产

阶级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欧洲多民族国家体系的形

成。 1848 年欧洲革命历史性地推动了欧洲各民族的

独立解放。 按照恩格斯的判断:“欧洲各民族的真诚

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

时候才能实现。 1848 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

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

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憾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

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②其二,在世

界历史意义上的民族阶级化分析,也凸显出东方社会

及其社会革命视域,连同马克思自己的关注视野从英

法“欧洲小小角落”到广大的东方社会的转变,实际上

已包含着东方国家民族作为无产阶级民族的独立解

放,在 20 世纪开展的全球性的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

动,已经以理论的形式存在于马克思在 1848 年形成

的进步民族观及其“民族之春”中;而 1848 年的进步

民族观,又有着历史法学派批判的最初的萌芽,并催

生出政治的浪漫派。 历史法学派批判所开启的民族

论域,本身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而愈加凸显。 革

命民族主义终于从浪漫主义传统中走出来,成为显赫

的现代意识形态。 19 世纪中叶之后,欧洲逐渐形成

民族国家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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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相反。 已经蕴含于历史法哲学批判、但主要是在

此后的市民社会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古

典自由主义批判,即包含着马克思对单一民族国家观

的批判,并在对帝国的前瞻性批判中,蕴含着马克思

对多民族国家观的承诺,使得民族论域不断成为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主流论域,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

会思想于世界历史的实践性开启过程中,民族论域几

乎具有支配性地位。 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民族主义,但
其已经成为现代主流意识形态。 现代马克思主义传

统中的民族论域,显然超出了历史法学派批判所开启

的民族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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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
 

is
 

in
 

essence
 

a
 

critique
 

of
 

conservatism
 

and
 

feudalism
 

based
 

on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which
 

extends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and
 

contains
 

a
 

national
 

discourse
 

worth
 

excavating.
 

In
 

particular,
 

Marx
 

revealed
 

the
 

skepticism
 

and
 

relativism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
 

The
 

irrational
 

attitude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towards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its
 

real
 

history
 

and
 

the
 

indiscretion
 

towards
 

history,
 

are
 

both
 

the
 

skepticism
 

in
 

epistemology
 

and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in
 

values.
 

While
 

the
 

emphasis
 

of
 

Marx
 

is
 

the
 

knowability
 

of
 

social
 

history
 

and
 

its
 

theory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rise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indicates
 

that
 

the
 

ethnical
 

consciousness
 

of
 

romanticism
 

has
 

been
 

combined
 

with
 

the
 

law
 

of
 

the
 

nation,
 

but
 

Marx's
 

critical
 

analysis
 

shows
 

its
 

rejections
 

to
 

a
 

certain
 

origin
 

and
 

pre-modern
 

ethnic
 

groups
 

gathering
 

and
 

the
 

narrow
 

nationalism
 

behind
 

it.
 

At
 

the
 

same
 

time,
 

Marx's
 

practical
 

criticism
 

was
 

accompanied
 

by
 

the
 

grasp
 

of
 

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ethnicity,
 

and
 

ma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fo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round
 

the
 

1950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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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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